附件3
莆田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量化考核表

	序号
	项  目
	评  分  标  准
	须 提 供 的 证 明 材 料

	1
	基础分
（30分）
	符合报考条件30分
	

	2
	奖惩分
（15分）
	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（校级）、院、系奖励的，每次分别得5、3、2、1分。
	荣誉证书、奖状

  学校奖惩记录

	
	
	受到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（校级）、院、系处分的，每次分别扣5、3、2、1分。
	

	3
	困难状况
（10分）
	困难毕业生（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，特困人员毕业生）10分
	由所在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出具城乡低保特困对象证明

	4
	政治面貌
（10分）
	中共正式党员10分
	所在党委证明

	
	
	中共预备党员8分
	

	
	
	共青团员6分
	所在团委证明（或团员证）

	5
	学  历
（15分）
	研究生或双本科毕业15分
	毕业证书和就业推荐表

	
	
	本科或双专科毕业10分
	

	
	
	专科毕业5分
	

	6
	专  业

（5分）
	社会工作专业加5分
	学历证书或学校证明

	7
	退役大学生士兵（5分）
	大学期间或毕业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加5分
	 入伍证明和正常退出现役部队军人证明

	8
	民  族

（5分）
	少数民族5分
	政府民族行政主管部门证明

	9
	生源地
（5分）
	仙游县户籍5分；

莆田市（非仙游县）户籍4分
	家庭户口簿和本人身份证

	备

注
	1.各项奖励仅包括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（校级）、院（系）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毕业生（不包括其他单项表彰项目）。

2.生源地以参加高考时的户口所在地为准。
3.若出现招聘社区无人报名或因体检不合格无人替补的，按未录用考生考核分数高低依次递补。
4.报名人员对所提交信息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有虚假或伪造，经查实后取消报名和派遣资格，并通报有关部门，情节严重的，记入考生诚信档案。




